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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监督和贸易仲裁提供依据。

本标准按照CB/T1.1 ⒛̄Og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 分: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规定编制。

本标准由东莞市望牛墩和兴涂料厂提出并负责起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杨 建球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  。          。          ~
标准实施后应适时进行复审,以确保其有效性、先进性和适用性。

产生织组为定制而求需场市和点特身自的品铲

亠一一口 
麟

赭
前
榭
准蜥行及家国无暂品产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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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烯酸漆稀释剂
1 范 围

本标准规定了丙烯酸漆稀释剂产品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安全、

卫生、环保规定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酯、醇、酮、芳烃类等混合溶剂配剑而成的稀释剂。产品革要用于应用稀释

溶剂型丙烯酸涂料等。

2 规 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仵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仵,仅 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

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 最新版本 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 用于本文件。

BG/T1,z1ˉ z̄OOB 清 漆、清油及稀释剂外观和透明度测定法

CB/T刀 zz Ïggz 清 漆、清油及稀释剂颜色测定法

GB/T31Bs 色 漆刂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 样

GB/T szBg 化 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 卡 尔 ·费休法 (通用办法)

GB/Ts,sO 色 漆和清漆  密 度的测定 比 重瓶法

GB/Tg,,g 涂 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

GB/Tg,sO 涂 料产品包装标志

HC″ z0sg 涂 料产品检验、运输和贮存通则

JJF10,0  定 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
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【zOOsl第 ,s号 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3 要 求

3.1 技 术指标

产品应符合表 1的 规定

表 1 技 术指标

项  目 指  标

外观 清澈透明,无 机械杂质

颜色/号 (铁 钴比色计) 0~1

溶解性 0.700冖 1̌.000

含水量,% 兰0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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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诤 含量

定量包装产品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lz∞sl第 ,s号 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
管理办法》

4 试 验方法

4.1 取 样

按 cB/T3Igs的 规定进行采样,样 品分为两份,一 份密封储存备查,另 一
份做检验用样品。

4.2试 验环境

按 cB″ gzTg的 规定进行。

4.3外 观

按 cB/Tl,zÏ zOOB中 第 5章 规 定 进 行 。

4.4 颜 色

按 cB″ 1,zz̈ 1ggz中
的 甲 法 规 定 进 行 。

4.5 密 度

按 cB″ s,sO的 规定进行。

4.6 含 水量

按 cB/T szg3进 行 。

4.7 净 含量

按 JJFIO,0进 行 。

4.8遮 盖力

按 GB/T1,zs进 行 。

号。检验规则

5.1 组 批

以同一原料、同一配方、同一工艺、同一班次分装的产品为一批。

5.2抽 样            ˇ

从每批产品中抽取不少于 IOO m丨样品分均为两份,一 份密封储存备查,另 一
份做检验用样品。

5.3 检 验的分类

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 (或交收检验)和 型式检验 (或例行检验)。

5。4出 厂检验

每一批产品由生产厂的质检部门按本标准进行出厂检验。生产厂应保证产品符合本标准的要求,
产品应有合格证,必 要时另附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。      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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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型 式检验

5.5.1型 式检验顼目为本标准第 3章 规定的所有项目。

5.5.2 发 生下列倩况之一时进行:

al 新 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;

b, 产 品停产半年以上重新生产时;

c, 当 设计、工艺、材料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的时;

d, 当 出现质量事故或重大质量波动时;

e, 国 家质量览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。     .         .

5.6 验 收规则

5.6.1 接 收部门有权按本标准的规定对本产品进行检验,如 发现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要

求时,供 需双方共同按 GB/T31gG重 新取双倍试样进行复检,复 检结果适用于整个批号产品。如果

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,则 判该产品为不合格品。

5.6.2 供 需双方应对产品包装、标志及数量进行检查核对,如 发现包装有损漏、数量有出入、

标志不符合规定等现象时,应 及时进行处理。

5.6.3供 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争执时,由 产品质量监督机构进行仲裁检验。

6.标 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6.1 标 志

按 CB/Tg,sO进 行。包装容器上应注明生产单位名称、地址、电话、产品名称、产品标准号 (生

产日期)、净含量、防火标记、有效贮存期及产品说明。

6.2 包 装

按 cB″ B。g1进 行。产品包装应符合国内相关标准及规定的要求,产品应贮存在清洁、干燥、

密封的容器中。

6.3 运 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产品应轻装请卸,避 免由于碰撞、跌落而损坏容器。在运输时,应 避免雨淋、日晒暴晒,并 应

符合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。

6.4 贮 存

产品因存放在阴凉通风、干燥的库房内。避免阳光直接照射,并 应隔绝火源,远 离热源,夏 季

温度过高应设法降温。产品在本标准规定的贮存条件下,自生产之日起,有效贮存期不少于半年(以

产品包装标示为准)。        ·

7.安全、卫生、环保规定

本产品含有乙酸乙酯等有机溶剂,属 易燃液体。因此,施 工现场应注意通风,采 取防火、防静

电、预防中毒等措施,遵 守涂装作业安全规程和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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